

[bookmark: _GoBack]济宁市审计局关于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
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公告
（2025年第2号公告）

根据审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市审计局聚焦“打造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”目标定位，锚定全市“一个万亿、五个倍增”发展目标，立足经济监督定位，聚焦重大政策落实、重大风险、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，依法对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（含市直和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经开区），积极发挥审计“治已病、防未病”的作用，以“经济体检”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本次审计延伸了部分县市区，同步开展了5个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。
审计结果表明，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、市工作安排，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，加大财政收支管理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加强财政风险防控，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。
——坚持稳中求进，保障经济平稳运行。加大对上争取力度，统筹安排各类资金，确保财政政策持续发力，2024年全市共获得上级各类转移支付资金277.2亿元，比上年同口径增长3.1%；争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245.7亿元，较上年增加85.8亿元，有力地支持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。
——优化支出结构，大力增进民生福祉。压减非必要支出，释放民生资金空间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，2024年全市民生相关领域支出660.9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.6%，比上年增加2.4个百分点，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。
——财金协同联动，激活国有金融资本。全面完成市级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改革，切实履行好市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，做大做强国有金融资本平台，推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联动，实现倍增效应。
——强化预算管理，筑牢财经风险底线。持续推动财力下沉，全年下达各类转移支付资金217.4亿元。完善财会监督体系，扎实开展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行动、预算执行监督专项行动等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约束。
——加强贯通协同，审计整改成效明显。不断加强对审计工作的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，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，深化审计与人大、纪检监察、巡视等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，去年市审计局共查出违规问题金额2847万元，移送案件线索14件，查出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，促进财政增收节支17341万元。
一、市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预算执行结果表明，2024年，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570.19亿元，支出总量537.49亿元，结转结余32.70亿元；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521.23亿元，支出总量481.70亿元，结转结余39.53亿元；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17.12亿元，支出总量17.09亿元，结转结余0.03亿元；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量172.46亿元，支出总量164.79亿元，年末滚存结余129.98亿元。
重点审计了预算编制、专项资金拨付、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，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
1．预算编制精准度需进一步加强。（1）部分预算资金未细化到预算项目。（2）部分项目预算调剂比例较高。
2．部分专项资金未有效发挥效益。（1）部分专项资金指标超期下达。由于上级资金政策标准未及时明确、资金主管部门出具分配意见较晚等原因，部分上级专项资金未在规定时间内下达。（2）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奖等奖补资金未及时拨付使用，未发挥资金效益。
3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效需提升。个别部门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仍需加强，绩效自评质量不高，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不够。
4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缴不到位。个别市级国有企业欠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918.16万元。
二、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按照审计全覆盖和“两统筹”要求，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、重点专项资金开展审计，对市科技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城乡水务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等5家单位及相关二级单位2024年度预算执行、绩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
1．预算编制不完整。2个部门共362.57万元结转资金未编入2024年度部门年初预算。
2．预算约束力不强。（1）1个部门超标准支出3.13万元。（2）1个部门科目列支不规范3.18万元。（3）1个部门项目经费列支基本支出0.81万元。（4）1个部门多个项目预算调整调剂573.64万元。
3．日常工作管理不到位。（1）1个部门集体决策事项不全。（2）1个部门对项目资金447.30万元的管理使用监管有待加强。
4．政府采购程序不规范。个别部门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。
5．预算绩效管理不规范。（1）1个部门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。（2）2个部门部分项目未完成绩效目标。
三、重大政策落实和重大风险审计情况
重点审计了“两重”建设和“两新”工作、普惠托育政策落实，政府引导基金管理，产业园区专项债券管理使用等方面。
1．“两重”建设和“两新”工作推进落实审计情况。2024年，我市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4.26亿元，其中用于6个“两重”建设项目7.97亿元，用于55个“两新”设备更新项目8.28亿元，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老旧设备更新工作8.01亿元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2个县市区未及时下达国债资金至有关部门，影响资金及时发挥效益。（2）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“以旧换新”实施细则包含“交旧”条款。
2．普惠托育政策落实审计情况。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“十四五”规划期间的重要民生工程，主要为缓解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供需矛盾而实施，是国家优化生育支持体系的核心举措，当前我市普惠托育建设已投入各级财政资金4.52亿元，已建成托育机构902所，提供托位44004个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托育前期工作有待加强。一是业务主管部门未有效明确中央托育机构减负资金补助标准比例；二是部分县市区建设托位超出国家目标数。（2）托育服务管理体制仍需完善，存在托育机构规划布局不合理，托育培训机制不健全等问题。（3）托育资金使用效益有待加强，因未及时提出分配意见，涉及资金693.20万元，审计指出后已整改。（4）线上托育管理智慧平台建设进度缓慢。
3．政府投资基金审计情况。我市政府投资基金由济宁市惠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惠达公司）代为管理，旨在通过股权投资等市场化运作，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，撬动和吸附更多的金融及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。2016年至2024年，市级出资3.17亿元成立14支子基金，投向34个高端装备、化工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制造业项目，吸引社会资本12.07亿元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2019至2020年，部分投资项目运营监督有待加强，对投资资金动态监控管理和账户管理不到位。
4．产业园区专项债券管理使用审计情况。2020年至2024年，我市获得产业园区专项债券共计169.58亿元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市级（含3个功能区）、4个县市区共21个项目存在未及时开工、建设缓慢的情况。（2）市级（含1个功能区）及4个县市区8个债券项目运营收益未达预期。
四、重点专项资金审计情况
重点审计了科技、水利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1．科技专项资金。重点审计了18项科技专项资金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省级海外工程师支持计划资助、引智项目市级配套经费2项专项资金共135万元未发挥效益。（2）业务主管部门未建立市级创新领军人才扶持经费、海外高层次人才站的监测监管机制。
2．水利专项资金。重点审计了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资金、中央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等专项资金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业务主管部门分配省级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资金时，分配额与任务内容、任务数量等不匹配。
3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重点审计了2022年至2024年主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管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主城区有102个建设项目未及时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（2）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及时，184个建设项目缴费时间晚于项目单位承诺缴费时间。（3）比对施工许可证发放信息不充分，漏征2家公司的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五、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情况
围绕建设现代化强市，聚焦重大投资建设效益，开展重点投资项目审计。
1．部分重点建设项目建设推进缓慢。一是4个项目进展缓慢，建设资金未有效利用；二是复兴河航道扩建工程、北大溜航道扩建工程等项目仍在开工筹建阶段。
2．政府投资项目决算审计方面。2024年度，对共青团路北延高铁连接线、内环高架附属工程、健康护理学院一期等6个重大投资项目进行了决算审计，节约财政资金13649.66万元。
六、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
重点审计了国有企业、行政事业、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使用情况。
1． 国有企业资产审计情况。重点抽查了6家国有企业资产管理、对外股权投资、出借资金等情况，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1家国有企业未有效盘活存量资产，管理的经营性房产有52635.1平方米未及时出租利用。（2）1家国有企业欠收2处房产房租141.83万元。（3）1家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存在损失风险。（4）出借资金部分本息未收回。一是2019年，1家集团公司向其控股公司出借资金，截至审计日，尚有902.74万元借款未收回；二是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期间，1家集团下属公司向1家国有控股企业出借资金2840万元，截至审计日，应收未收借款利息80.62万元。（5）3家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效益低，对外投资的项目和基金收益未达预期。
2． 行政事业性资产审计情况。在市级预算执行和部门预算执行及所属单位财务收支等审计中，重点关注了资产管理情况。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部分单位资产管理不规范。一是9家行政事业单位，有68处办公楼、公寓未办理不动产权证；二是14家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宿舍楼归属权已变更或办公用房已拆迁，账务未核减，涉及138264平方米、9299万元。（2）1家单位欠收房租135.48万元。
3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。通过比对2019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矢量图斑、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矢量图斑、2023年土地变更调查矢量图斑等数据，并延伸审计了太白湖新区、泗水县等县市区，发现的主要问题为：（1）耕地保护责任履行不到位。一是4个县市区涉嫌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336.28亩，用于光伏项目、坑塘、林果树、建筑垃圾堆放；二是1个功能区未及时补划因采矿塌陷的永久基本农田205.95亩；三是3个县市区违规将76.75亩坡度大于25度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统计范围。（2）1个县在“南四湖等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红线”内有建设垂钓平台等开发性活动，涉及面积29.65亩。（3）非法改变林地用途。7个县市区非法占用林地267.65亩。（4）企业取水情况监管不到位。水务部门对企业取水情况监管不到位，存在水资源浪费的情况。如15家企业取水计量设施存在故障超30天，其中有8家超200天。
市审计局依法向被审计单位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出了整改意见，相关责任部门按规定进行了整改；对政策制度不完善的问题，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；依据《山东省审计监督条例》，对部分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具体整改落实情况，将受市政府委托，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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